
 

      关于调整进口至上海或者经上海中转货物超重附加费的通知  

致：尊敬的客户 

 

海洋网联船务（中国）有限公司谨此通知您，我司将从 2 019 年 12 月 1 日 起，对进口至上海本港

货物以及经上海中转至内地的货物所采用的 超重 附加费率维持不变的同时，放宽超重的认定标准，

具体如下 : 

 

     美国、加拿大航线生效时间基于起运港的集装箱进港日；其它航线按标准离港日（Proforma 

ETD）为准。 

    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理解与支持，如有疑问，请与我司当地办事处联系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， 

谢谢！ 

 

  顺祝 

 

商祺！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26 日 


